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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城区人民检察院多措施推进“三个规定”
自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》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》和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、律师、特殊关系人、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》等“三个规定”出台以来，雨城区人民检察院积极采取有力措施，推动“三个规定”落地落实，有力促进了公正廉洁司法。

 加强学习，提高站位。多次开展党组中心组扩大会和全院干警大会传达学习“三个规定”相关内容，同时积极借助内部局域网和“两微一端”平台大力宣传“三项规定”相关资料，进一步扩大全院干警的知晓度和参与度，进一步引导全面深入的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流程规范。

记录留痕，执行到位。在贯彻落实中，区院注重记录报告，业务部门在办理案件中实行“一案一卡”，案件承办人对办理的每起案件坚持做到全面、如实填写《过问案件记录表》，科室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均要亲自签字确认。《过问案件记录》一式两份，一份随案入卷，一份交所在科室存底，做到全程留痕。

强化监督，严明纪律。每季度区院业务科室向纪检组提交“三个规定”记录报告，动态掌握干预司法行为。同时，纪检组不定期深入业务科室对落实“三个规定”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纪检组每个季度将区院落实“三个规定”情况向上级院纪检监察部门汇报。今年11月以来，纪检组共开展检查3次，随机检查卷宗核实“一案一卡”即《过问案件登记表》32份，未发现有领导干部违规违纪情况。

完善制度，形成约束合力。区院结合实际先后制定了《雨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说情报告制度》《雨城区人民检察院贯彻落实“三个规定”制度》《雨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执纪执法监督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《雨城区人民检察院过问案件记录实施办法》等制度，助推“三个规定”落实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，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，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毒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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